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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货 100 问（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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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我国原油期货交易的结算及风险管理 

15.1 境内非期货公司会员是否可以开立外汇资金账户？ 

不可以。 

国家外汇管理局[2015]35号文规定，境外交易者、境外经纪机构，以及具有

结算资格的期货公司或其他机构为境外交易者、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

期货交易提供交易、结算等服务的，可以开立相应的外汇专用账户。 

 

15.2 境外特参的外汇资产只能用于充抵交易保证金？所有费用和盈亏结算仍

然必须使用人民币结算？ 

是的。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19号规定: 

“二、境内原油期货交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九、境外交易者、境

外经纪机构可以直接使用外汇作为保证金，外汇保证金结汇后方可用于境内原油

期货资金结算” 。 

能源中心《结算细则》第23条规定: 

“人民币作为能源中心结算币种。经能源中心同意，外汇资金和价值稳定、

流动性强的标准仓单、国债等资产可以作为保证金。” 

 

15.3 我国原油期货市场的交割机制是怎样的？ 

我国原油期货合约采用实物交割制度，到期原油期货合约按照标准交割流程

进行交割，未到期原油期货合约可以按照期转现流程进行交割。交割实行保税交

割，即以原油指定交割仓库保税油罐内处于保税监管状态的原油作为交割标的物

进行期货交割的过程。标准交割流程是指合约到期后，买卖双方以保税标准仓单

（格式由能源中心统一制定）形式，按规定的程序履行实物交收的交割方式。 

简单说来，卖方必须在合约到期之前，完成商品入库，形成仓单。在合约到

期后的5个交割日内，卖方提交仓单，收取货款；买方提交货款，收取仓单；能

源中心按照“时间优先、数量取整、就近配对、统筹安排”的原则分配原油保税

标准仓单，完成交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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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我国原油期货市场的仓单交割与国外配对交割的区别？ 

我国原油期货市场实行的仓单交割，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交割违约现象的发生，

维护了期货市场的平稳、有序运行。但是，期货交易所的管理环节拉长，增加了

仓单管理系统维护和交割仓库监管等工作。 

国外配对交割后，期货交易所对具体交割实施过程不再干预，由买、卖双方

自行完成资金和货物交换，存在着较多不可预见的交割违约风险。在国外契约精

神较强的诚信商业环境下，减少了交易所的工作环节。 

 

15.5 我国原油期货交割仓库的位置、库容设置？交割仓库地点如何选取？ 

能源中心拟在辽东半岛、胶东半岛、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等我国主要的

进口原油港口所在地设立原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其中包括国有独资的油库，也

包括中外合资等股份制背景的油库。交割仓库地点选取充分考虑沿海海运方便、

靠近大型炼油厂和原油集散地、南方和北方兼顾。 指定交割仓库名单将在上市

前公布， 能源中心将根据交割业务开展情况逐步增加交割仓库。 

 

15.6 我国原油期货是否打算今后在境外设立交割仓库？ 

目前第一阶段暂不予以考虑。但是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境

外设立交割仓库，建立国际平台以便于境外交易者的参与，将影响力辐射到周边

国家。 

 

15.7 在实物交割中如何识别、避免原油凭证造假的风险？其惩罚手段是什么？ 

原油实物交割要求对方提供原油原产地证明、原油装船港提单，海关报关单

证、原油的装卸货记录等，并且上述单证中的有关内容必须相互匹配，不得有矛

盾或者不一致之处，不允许在中途装、卸船等。入库生成标准仓单前，以指定检

验机构按照原油期货检验细则所载明的检验指标和方法检验，检验合格，单证审

定合格才能生成标准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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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公司研究所具有一批丰富实战经验的期货产业研究员及专业的优秀分析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中国资

本市场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投资方案及各类型市场的研究报告，通过对市场进行深度挖掘，提示投资机会

和市场风险，完成对资本市场现象、规律的研究探索。 

研究范围涉及目前所有商品期货以及金融衍生品；我们推崇产业链的研究；我们看重数量分析法；我

们提倡独立性，鼓励分析师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保持清醒。 

我们将积极依托股东单位--广州证券在宏观经济、产业领域的高端研究资源优势，以“宏观、产业和

行情策略分析”为核心，大力推进市场化和标准化运作，逐步完善研究产品体系，打造具有特色品牌影响

力的现代产业与金融研究所。 

核心理念：研究创造价值，深入带来远见 

 

联系方式 

 

                             

    金融研究               农产品研究              金属研究               能源化工 

   020-22139858           020-22139813            020-22139817          020-23382623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 1007-1012房       

邮编：510623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

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

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品种的操作依据，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

者无关。 

 


